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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9人,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50,014,263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.309%。其中，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有7人，代

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34,723,962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.183%；通过网

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2人，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

为15,290,301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.126%。 

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7人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，

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5,665,201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.301%。 

二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，审议并通过了

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： 

1.审议《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之决议有效期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9,701,46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

份的 99.375％；反对 312,79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.625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：同意15,352,404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

效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.003%；反对312,797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

效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.997％；弃权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持有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％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派赵永刚律师、黄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进

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

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、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、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．《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》； 

2．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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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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